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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函
地址：500201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
號
承辦人：技士 施宜成
電話：04-7531266
電子信箱：a620490@email.chcg.gov.tw

受文者：本府建設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月23日
發文字號：府建城字第113000613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彰化縣國土計畫審議會第4次會議紀錄1份（電子檔2個）

主旨：檢送本府112年12月18日召開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第4次會

議紀錄1份，本次審議案件涉及貴管權責部分，請依決議

辦理，請查照。

說明：依據本府112年12月6日府建城字第1120489197號開會通知

單續辦。

正本：王主任委員惠美、林田富副主任委員、劉玉平執行秘書、蔡和昌委員、林漢斌委
員、劉坤松委員、邱奕志委員、陳詔慶委員、施敏華委員、王瑩琦委員、許俊宏
委員、劉曜華委員、施鴻志委員、賴美蓉委員、胡學彥委員、莊翰華委員、張淑
貞委員、張梅英委員、張國基委員、簡伃貞委員、涂卉委員、李克聰委員、張瀚
天委員(以上為112年度委員)、湯國榮委員、蕭輔導委員(以上為113年度新派聘
兼委員)、內政部國土管理署、農業部、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報告案第1案)、
本府地政處(報告案第2案)、開全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報告案第2案)、本府農
業處(報告案第2案)、本府經濟暨綠能發展處(報告案第2案)、本府水利資源處
(報告案第2案)

副本：本府建設處

檔　　號:
保存年限:

031130002814

■■■■■■城鄉計畫科 ■■■■■■■收文:113/01/23

■■■■■■■3 無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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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4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2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30 分 

貳、 地點：簡報室 

參、 主席：王主任委員惠美(林副主任委員田富代理主席)  

(依彰化縣國土計畫審議會設置要點第 9條規定，審議會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為會

議主席；主任委員不能出席會議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席，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均

不能出席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主席。) 

紀錄：施宜成 
肆、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簿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報告案件： 

第一案：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執掌說明。 

說明： 

一、 本會 112 年度委員總計 23 名，府內 11 名、府外 12 名；113

年度委員總計 24 名，府內 11 名、府外 13 名。為利委員儘

早瞭解旨案內容，爰併同邀請 112 年度及 113 年度委員出

席與會，委員名單如下： 

(一) 府內委員：林田富副主任委員、劉玉平執行秘書、蔡

和昌委員、林漢斌委員、劉坤松委員、邱奕志委員、

陳詔慶委員、施敏華委員、王瑩琦委員、許俊宏委員(以

上為 112 年度委員)，湯國榮委員為 113 年度新派兼委

員。 

(二) 府外委員：劉曜華委員、施鴻志委員、賴美蓉委員、

胡學彥委員、莊翰華委員、張淑貞委員、張梅英委員、

張國基委員、簡伃貞委員、涂卉委員、李克聰委員、

張瀚天委員(以上為 112 年度委員)、蕭輔導委員為 113

年度新派聘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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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彰化縣國土計畫審議會設置要點第 2點規定，本會委員

職掌包括： 

(一) 本縣國土計畫擬訂或變更之審議。 

(二) 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發展地區之使用許可、許可變更

及廢止之審議。 

(三)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之審議。 

(四) 本縣國土計畫之檢討改進、有關意見之調查徵詢及其

他有關國土計畫之交議或協調事項。 

三、 依設置要點第 6點規定，審議會委員任期為一年，期滿得

續派（聘）兼之。但代表機關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四、 依設置要點第 13 點規定，審議會之召開，應有過半數委員

之出席，始得行之。審議會之決議，應有過半數委員之出

席，以出席委員過半數之同意行之。可否同數時，由主席

裁決之。 

決議：洽悉。 

第二案：本縣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用地劃設作業案執行說明。 

說明：「彰化縣國土功能分區圖、使用地土地清冊及繪製說明書」

(草案)法定書圖文件，業已辦理公開展覽及公聽會完竣，

爰續依據國土功能分區繪製作業辦法第 6條規定，於 112

年 6月 17日起辦理公開展覽 32日，並於本縣26鄉（鎮、

市)舉辦公聽會完竣。為使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能儘

早瞭解旨案內容及後續審議方式，爰依同辦法第 7條規

定提本次會議報告。 

一、 本縣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原則與調整概況。 

二、 公開展覽暨公聽會辦理情形。 

三、 國土計畫審議會之審議機制及審查重點。 

四、 人民或團體意見分類類型及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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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縣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安排。 

決議：為利各委員清楚後續本案審議方向及一致性標準，爰請提

案單位再重新提會報告，並詳述將來小組討論主題，包括：

本縣因地制宜、田中央工業區劃設方式及人民或團體陳述

意見、公開展覽後修正圖資等審議原則，俾利後續小組進

行審查。此外建議補充本案總面積與本縣國土計畫差距之

說明，以及本案涉及各部門權管範圍，應予以檢視有無衝

突、不足或更新之處。 

與會單位發言意見摘要詳如附件。 

柒、 提案討論：（無） 

捌、 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 

  



4 
 

附件  與會單位發言意見摘要（依發言順序） 

報告案件第二案： 

 施委員鴻志 

國土計畫是針對我國管轄之陸域及海域所訂定引導國土資源保育

及利用的空間發展計畫，並且也是現有國家公園計畫及都市計畫

的上位計畫。期許將來區域計畫銜接國土計畫順遂，並在審議、

地方組織、設備上皆能順利接軌。 

 賴委員美蓉 

有關將來小組討論主題中，本縣因地制宜及田中央工業區劃設方

式部分，建議先於大會中確認原則後再召開小組續審，以利各小

組審議原則一致。 

 李委員克聰 

建議再召開一次大會確認各審議原則後再召開小組續審，以利各

小組審議原則一致。此外，有關人陳 B類型統計份數為 0，是否

係因民眾不清楚所致。 

 湯委員國榮 

將來的小組審查若是安排兩組，是各分配一半人數或是僅 5至 6

位委員代表。 

 劉委員玉平 

建議酌予增列小組議題，討論有關本案總面積與本縣國土計畫差

距，以及本案涉及各部門權管範圍，有無衝突、不足或更新之處。

此外，本縣因地制宜原則中，城 1、農 5 界線及鄉村區單元劃設

原則部分，應再詳加說明；另如何建立一套檢核機制驗證劃設成

果，應再詳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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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書面意見) 

一、繪製說明書 

（一）有關繪製說明書章節架構，請縣府依「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

地繪製作業辦法」第 5條規定修正。如： 

1.p.19 第 3 章第 2 節繪製說明納入「使用地編定類別、編定方

法及界線決定」。 

2.p.69 第 3 章第 4 節使用地土地清冊（圖）製作結果之「一、

使用地編定類別」修正為「一、使用地編定類別及面積統計」、

「二、可建築用地變更為非可建築用地分布空間區位及面積」

修正為「二、既有合法可建築用地變更為非可建築用地之分

布區位及面積」。 

（二）P.38 有關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劃設參考指標國家級重要濕地

之劃設方式，依通案處理方式，應按國家級重要濕地範圍內

之核心保育區及生態復育區劃設，請縣府再予修正。 

（三）P.48 有關國土保育地區第 4 類調整前後說明表 

1.查文字說明：「依中央管河川劃為國土保育地區第 4類，為都

市計畫河川區兼供綠地使用者維持城鄉發展地區第 1 類。」

未符合全國國土計畫所訂通案劃設方式。查「都市計畫河川

區兼供綠地使用」符合都市計畫地區內保護或保育相關分區

或用地，涉及國 1 劃設參考指標（中央管河川）者，依通案

劃設方式應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 4 類；並應按都市計畫範

圍、分區或用地界線劃設。 

2.請縣府依全國國計畫所訂通案劃設方式，重新檢視轄內都市

計畫保護或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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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P.61 至 62、P.75 有關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劃設原則 

1.原則 7（屬毗鄰或鄰近鄉村區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者），就小

型基本公共設施項目納入農會及寺廟，請縣府補充說明前開

設施認定與生活機能息息相關之規劃考量，並就符合前開樣

態者逐處提會審議確認。 

2.原則 8（就二個以上位置相近惟未完全毗連之鄉村區，因交通

用地、水利用地、既成巷道、農水路或實際已作道路、水溝

之未登錄地、未編定地區隔者：得將數個鄉村區一併劃設為 1

處鄉村區單元），考量係基於通案劃設方式類推適用，尚符合

通案劃設原意，請縣府就符合前開樣態者逐處提會審議確

認。 

3.請補充說明彰化縣鄉村區單元是否有零星土地累計納入面積

大於 1公頃且未大於原鄉村區面積之 50%之情形。如有，則應

逐處提會審議確認。 

4.為利委員及各與會機關檢視相關審議案件，請縣府就轄內所

有鄉村區單元納入零星土地案件製作圖冊附件，並敘明各鄉

村區單元納入零星土地所適用之劃設原則、非都市土地使用

地編定類別、面積規模、地籍為完整或部分等，並以非都市

土地使用分區、使用地編定、國土利用現況、航照圖等圖面

輔助說明。 

（五）P.62 至 63 有關田中央工業區之劃設方式，經縣府說明屬業經

廢止獎投編定之工業用地，考量具城鄉發展性質，劃設為城

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1，符合通案處理方式，原則無補充意見。 

（六）P.70 有關既有合法可建築用地變更為非可建築用地之分布區

位及面積，請縣府再予補充徵詢有關機關表示不妨礙國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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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保安等認定之研商會議決議或相關書面意見，並將前開會

議召開之日期等內容補充納入繪製說明書「第 4 章第 2 節重

要會議紀要」。 

（七）P.71 至 72 有關農業發展地區第 1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 2類之

界線決定方式，查彰化縣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尚有以地形（如：

道路、水路等）為界線之情形，惟繪製說明書僅敘明儘量調

整國土功能分區邊界與地籍一致，請縣府修正。 

（八）P.72 有關城鄉發展地區第 1 類之劃設方式，查全國國土計畫

所訂城鄉發展地區第 1 類通案性劃設方式，係指非屬國土保

育地區第 4 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 5 類範圍之都市土地，尚無

優先扣除海洋資源地區之情形，應修正繪製說明書相關文字；

次查彰化縣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亦無都市計畫範圍優先

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之情形。 

（九）P.72 有關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及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1 鄉

村區單元之界線決定方式，查彰化縣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

尚有以地籍範圍折點連接線為界線之情形，惟繪製說明書僅

敘明以地籍為界線，請縣府修正。 

（十）P.75 至 76 有關重要會議紀要，請縣府補充下列內容： 

1.歷次會議結論重點摘要。 

2.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可建築用地徵詢有關機關表示不妨礙

國土保育保安等認定之研商會議結論或徵詢結果。 

3.與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之研商會

議結論。 

（十一）有關附件一：圖資取得時間及提供單位綜理表，查本署(改

制前營建署)已於 111 年 11 月 11 日台內營字第 1110818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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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令發布最新國土計畫之直轄市縣市海域管轄範圍，請縣府

後續配合更新資料取得時間。 

（十二）請縣府補充說明依 110 年 10 月 29 日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

第 19 次研商會議結論，零星國土保育地區第 2類土地之處理

方式。 

二、國土功能分區圖冊 

（一）有關國土功能分區圖之圖例製作格式，請縣府依國土功能分區

圖及使用地繪製作業辦法第 3 條附件二規定，納入各國土功

能分區及其分類之簡稱。 

（二）有關國土功能分區圖上之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簡稱，查有偏

移或漏列之情形，應予修正。如：P.16「農 2」簡稱重疊於農

1 範圍、P.17 多處城 2-1 範圍皆未標示「城 2-1」等。 

（三）P.71 開始，查國土功能分區其分類外框線有另加註黑色框線

之情形，請縣府統一表現方式。 

（四）P.109 查城 1範圍內有零星夾雜農 2之情形，屬劃設錯誤，應

予修正。 

三、土地清冊 

有關使用地土地清冊格式，請縣府按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繪

製作業辦法第 4條附件三規定辦理。如：納入「地段名稱」欄位、

修正「國土功能分區」為「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等。 

四、簡報 

（一）有關後續建議審議提案，查彰化縣因地制宜劃設方式尚包括以

下內容，應以「討論案」提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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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農業發展地區第 5類界線決定方式。 

2.鄉村區單元零星土地納入原則 8 及小型基本公共設施認定項

目。 

（二）P.11 有關農 1 及農 2 範圍內之零星土地一併納入劃設，符合

通案性處理方式，惟查彰化縣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未依

前開原則辦理，應予修正。 

（三）P.14 有關零星夾雜於農 5之城 1，經縣府檢視屬第 2階段國土

功能分區示意圖漏列未劃設農 5 之情形，爰於第 3 階段調整

劃設為城 1，就前開調整方式原則無意見，惟此應係依據全國

國土計畫及「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

有關農 5 劃設條件及操作方式辦理，過程應已考量面積、農

業使用面積比例等因素，簡報內容所載「改劃因素不問現況

是否為農業使用、違規使用或非農業使用等為參酌條件」等

文字，應予刪除。 

（四）P.30 有關人民陳情案件彙整情形及處理原則，原則符合通案

性處理方式。 

（五）P.31 至 32 有關後續彰化縣國土計畫審議會之討論議題安排，

原則符合通案處理方式，惟仍請縣府加緊趕辦相關審議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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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部(書面意見) 

 



11 
 

 



12 
 

 

  



13 
 

 農業部漁業署(書面意見) 

經檢視彰化縣國土計畫，其國土功能分區涉漁港範圍類別部分，

彰化漁港劃設為城 2-2，王功漁港劃設為農 2。鑑於將關涉漁港範

圍未來之使用及發展，請彰化縣政府再行檢討，劃歸適當類別，

並建議以海洋資源地區為優先考量。 








